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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拉玛依五年滚动产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 年 4 月 8 日，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

司组织验收工作组，对“克拉玛依五年滚动产能建设项目（一

期）”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。建设单位（中石化新疆

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）、环评单位（新疆天合环境技

术咨询有限公司）、设计单位（山东莱克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）、

施工单位（河南翔龙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）、验收调查单位（新

疆钧仪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）和 3 名特邀行业技术专家参加

会议（名单附后）。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核实了项目环境保

护措施落实情况，审阅了相关档案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关

于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和验收调查单位对验收调查报告的

汇报，经充分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位于春风油田老区（克拉玛依市境内），行政隶

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。

区块部署井台 1 座（2 井式），单井 5 口，共计油井 7 口；

新增产能约 0.33 万 t/a，配套建设油气集输管线、架空电力

线路等。采出液集输就近接入增压站，经增压提升后进入春

风二号联合站处理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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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 月，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

《春风油田老区（克拉玛依市境内）五年滚动开发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。

2022 年 3 月 18 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以“新

环审〔2022〕47 号”文予以批复。

春风油田老区（克拉玛依市境内）五年滚动开发工程分

期建设、分期验收、分期投产，本次验收项目一期工程，项

目名称为：克拉玛依五年滚动产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。

本工程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开工，2023 年 11 月 25 日竣

工，进入试运行阶段。

2023 年 12 月，新疆钧仪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展了环

保验收现场调查并进行验收监测工作。2024 年 3 月，编制完

成《克拉玛依五年滚动产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调查报告》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本期工程实际总投资2216.51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140

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6.3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为已实施项目及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/措

施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依据环评批复，506 口采油井和 10 口注水井及配套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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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未实施；已实施项目建设地点、性质、工艺、污染防治、

生态保护措施与环评及批复一致，无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建设情况

本工程永久占地面积为 2.65hm
2
，临时占地面积 2.59hm

2
。

施工结束后，钻井临时设施均已拆除，各类临时占地均进行

了清理平整，井场及管线按照标准规范化建设。落实了环评

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，采取了林地补偿等措施。

（二）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水

运营期采出液和井下作业废液经春风二号联合站“春风

油田污水资源化利用工程”处理达到《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

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》（SY/T 5329-2022）标准中指标

后部分回注地层、部分用于注汽；

2、废气

本工程运营期的废气排放源主要为油气开采、集输及修

井过程中的烃类挥发，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和硫化氢。

生产运营期间单井采油采用管线密闭集输，定期对密闭

管线及密封点巡检，确保设备稳定运行，控制无组织废气排

放。

3、噪声

运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为井下作业及井场采油井口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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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等装置运行期间的噪声，采取减振、隔声等措施控制噪声

影响。

4、固体废物

施工期钻井采用水基泥浆和泥浆不落地工艺，废弃泥浆

和钻井岩屑委托克拉玛依前山石油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和山

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公司清运处置，经检测，符合《油气

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》（DB65/T 3997-2017）

标准后综合利用。

运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含油污泥、清管废渣，废防渗

材料等，截至验收监测期间暂未产生。

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与新疆锦恒

利废矿物油处置有限公司和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签订了处置协议，后期产生含油污泥、清管废渣后交由新

疆锦恒利废矿物油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置，废防渗材料依托

新春危废暂存场暂存，交由克拉玛依沃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进行处置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

（一）废气

验收监测期间，井、站场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监

测结果满足《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9728—2020）中企业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；硫化氢监

测结果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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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新扩改建项目标准。

（二）噪声

验收监测期间，井、站场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满足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2 类标准限值要求。

（三）其他措施

根据钻井、采油和油气集输的特点和经验，从环境保护

角度出发，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（修

编）了《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》，已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备案（备案编号∶

650203-2023-025-L）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（一）土壤

验收调查期间，项目区域土壤监测结果满足《土壤环境

质 量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（ 试 行 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要求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；

（二）地下水

验收监测期间，根据引用的地下水监测报告，项目所在

区 域 地 下 水 中 各 因 子 均 满 足 《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表 1中Ⅲ类地下水质量常规指标及限值，

石油类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

准限值要求。



6

六、验收结论

克拉玛依五年滚动产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执行了环保“三

同时”制度，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

措施，验收监测期间污染物达标排放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条件。验收组同意该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后续要求

（一）定期修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按要求组织演

练，确保区域环境安全；

（二）按照环评批复要求，做好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。

验收组组长：

验收组成员：

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2024 年 4 月 8 日

／令 乙 叶

1心教抖上[[才，名

归个局y如归尨絊巨
饶如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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